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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一、 本議事錄係根據本會第 21 屆第 19 次臨時會會議紀錄資料分類編

彙。 

二、 本議事錄為顧及時效，匆匆付梓，未克一一送請發言者校閱，其中

若有詞未達意、遺漏與錯誤之處，敬請諒察，並賜予指正為荷。 

 

 

 

 

 

 

 

                       台東縣東河鄉民代表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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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記錄： 

會次：第一次會議 

   時間：111 年 9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黃代表美珠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林代表貴賢 

   列席：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建設課課長賴裕民   社會福利暨

財政課課長李佳燕代理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

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管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

主任陳富忠代理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會次：第二次會議 

   時間：111 年 9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曾代表培誠 

    周代表燕稜 

   鄉政考察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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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次：第三次會議 

  時間：111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林代表貴賢  曾代表培誠   周代表燕稜 

   黃代表美珠   

  列席：葉鄉長啟伸   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建設課課長賴裕民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陳碧燕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江詹軒代理   原住

民行政課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管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陳富忠代理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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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事日程表：  

臺東縣東河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9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會 次 時 間 議 程 

111年9月13

日(星期二) 
第一次會議 9：00-17：00 

一、報到 

二、開幕典禮 

三、預備會議（討論議事日程） 

四、審議鄉公所提案 

五、審議代表提案 

六、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111年9月14

日(星期三) 
第二次會議 9：00-17：00 鄉政考察 

111年9月15

日(星期四) 
第三次會議 9：00-17：00 

一、繼續審議鄉公所提案 

二、繼續審議代表提案 

三、審議人民請願案 

四、審議代表臨時動議案 

五、閉會（不另舉行儀式）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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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111 年 9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黃代表美珠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林代表貴賢 

   列席：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建設課課長賴裕民   社會福利暨

財政課課長李佳燕代理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蔡美華   原住民行政課

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管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

主任陳富忠代理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主席：鄭主席志昌                             紀錄：王素琴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一、報告事項： 

（一）本會秘書報告：本會召開 21屆第 19次臨時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開

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本屆第 19次臨時會已達法定出席人數，宣布開會。 

  二、預備會議（討論本次議事日程）  

      秘書：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表(略)。 

      主席：有關本次會議議事日程，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 

            過。 

  三、審議鄉公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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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所提案   

類 別 人事類 編           號 第 1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修正本所「臺東縣東河鄉公所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臺

東縣東河鄉公所編制表」、新增「臺東縣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

所組織規程」、「臺東縣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所編制表」、「廢

止臺東縣東河鄉立托兒所組織規程廢止說明表」，敬請審議。 

說 明 依據臺東縣東河鄉公所 111 年第 1次鄉務會議決議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本案進入第一讀會，請各位代表審議。 

代表審議：修正本所「臺東縣東河鄉公所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臺東縣東

河鄉公所編制表」、新增「臺東縣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所組織規程」、「臺東縣東河

鄉公共造產管理所編制表」、「廢止臺東縣東河鄉立托兒所組織規程廢止說明表」，

第一讀會通過。 

人事類第 1號案補充說明 

鄭主席志昌：請課長說明一下。 

孫主任千惠：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兩位秘書及各課室主管大家好。本次會議提

案本所自治條例部分修正條文，主要為因應鄉政發展及本所組織業務之需要，修

正民政課公共造產、墓政業務移至新增設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所專責所屬機關辦

理，因為新增置所屬機關，本所員額編制縮減 1人，本次會議一併修本所編制表。

另外依照考試院 110 年 6月 25日函文，要求下次編修時將自治條例明訂政風業務，

由本所派員兼辦條文。 

依據修正後本所自治條例第九條文，訂定臺東縣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所組織規程

及編制表，一併本次會議審議。 

本鄉立幼兒園業於 110 年 8 月 1 日停招，修正第 12條第二項條文。並辦理鄉立托

兒所組織規程廢止程序。 

條文中也修正了實施日期，為以上之說明，敬請主席及各位代表先進給予支持同

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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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主席志昌：臺東縣東河鄉公所修正組織自治條例條文，進入一讀，各代表有無

意見，無意見，一讀通過。 

類 別 行政類 編            號 第 1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數位發展部同意補助泰源站 GPS 主機汰換及功率結合器維修

費乙案，計新台幣 95,000 元整，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容

後追加轉正，以順遂業務推展，敬請審議。 

說 明 
依據數位發展部 111 年 8 月 9 日通傳基礎字第 11100427860

號函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民政類 編            號 第 1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楊議員秋珍建議補助本所購置「貨櫃屋設備」乙案，計新臺

幣 99,800 元整，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容後追加轉正，以順

遂業務推展，敬請審議。 

說 明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7 月 20 日府民捐字第 1110152549 號

函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民政類 編            號 第 2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林議員東滿建議補助本所辦理「111 年中元普渡法會暨路祭活

動」乙案，計補助款新台幣 100,000 元整，自籌款新台幣

103,800 元，合計新台幣 203,800 元整，為順遂業務，敬請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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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意先行墊付容後追加轉正，以利墓政業務推展，敬請審

議。 

說 明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8 月 19 日府民捐字第 1110178924 號

函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建設類 編            號 第 1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本所辦理「111 年水質水量保護區保育與回饋計畫」一案，計

新台幣 57 萬 2,616 元整，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容後追加轉

正，以順遂業務推展。 

說 明 

一、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8 月 17 日府建水字第

1110177147 號函暨經濟部 111 年 8 月 16 日經授水字第

11120211351 號函辦理。 

二、 本案核定計畫明細如下: 

（一） 東河水質水量保護區 53萬 2,553 元整； 

（二） 都蘭水質水量保護區 4萬 63 元整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建設類 編            號 第 2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臺東縣東河鄉環保多元葬設施及環境改善建築物工程」（以

下簡稱建築案）及「臺東縣東河鄉環保多元葬設施納骨塔裝

修及環境改善工程」（以下簡稱納骨櫃案）兩案，辦理第一次

變更設計擬追加新台幣 8,954,941 元整。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容後追加轉正，以順遂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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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7 月 20 日府民禮字第

1110154923 號核備在案。 

二、 建築物工程（TH110001）因配合海岸管理法規定建築執

照申請作業（建管審查意見）及工程實際情形調整部分

工項，原契約金額計新台幣 49,800,000 元整，變更後

契約金額為新台幣 48,671,841 元整，須追減 1,128,159

元。 

三、 納骨塔裝修工程（TH110007）因配合未來使用需求及延

長屋項防水保護層生命週期，原契約金額為新台幣

36,378,666 元整，變更契約金額為新台幣 46,461,766

元整，須追加 10,083,100 元 

四、 綜上變更設計須追加新台幣 8,954,941 元整，為使本案

得以如期完竣，提請貴會同意本所先行墊付及錄案備

查，俟辦理追加預算時再行轉正。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建設類 編            號 第 3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林議員東滿建議補助案，計新台幣 9

萬 9,960 元整，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容後追加轉正，以順

遂業務推展。 

說 明 

一、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7 月 15 日府民捐字第

1110150246 號函辦理。 

二、 本次核定工程名稱及經費明細如下: 

東 河 鄉 南 八 里 372 擋 土 牆 新 建 工 程 （ 案

號:1111010676）:9 萬 9,960 元整。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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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建設類 編            號 第 4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111 年 5月及 6月豪雨公共設施災

後復建工程」乙案，計新台幣 850 萬 7,000 元整，敬請 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容後追加轉正，以順遂業務推展。 

說 明 

一、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7 月 21 日府建工字第

1110155557 號函辦理。 

二、 本次核定工程名稱及經費明細如下: 

（一） 111 年 5 月及 6 月豪雨（G1-003、004、005）興昌村

貝橋下游災後復建工程等 3件:102 萬 4,000 元整； 

（二） 111 年 5月及 6月豪雨（H3-020、021、022、023、024、

025、026、027、028）泰源牧場-3 農路災後復建工程等 9

件:365 萬 3,000 元整； 

（三） 111 年 5月及 6月豪雨（H3-029、030、031、032、033、

034、035）都蘭村-2 農路災後復建工程等 7 件:383 萬元

整； 

（四） 綜上，合計新台幣 850 萬 7,000 元整。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建設類 編            號 第 5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林議員東滿建議補助案，計新台幣 9

萬 5,456 元整，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容後追加轉正，以順

遂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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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7 月 19 日府民捐字第

1110150267 號核備在案。 

二、 本次工程名稱及明細表如下:111 年度都蘭村都蘭部落

路燈先路優化及新設工程（案號:111010606）新台幣 9

萬 5,453 元整。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建設類第 2號案補充說明 

鄭主席志昌：請課長或秘書說明一下。 

賴課長裕民：本案是本鄉環保多元葬計畫，主要分成建築物及納骨塔裝修及環境

改善工程，當初為了配合海岸管理法的限制，所以建築物的面積是

有減少，工程追減了一百多萬，納骨塔裝修的部分，主要是為了屋

頂及屋突的防水，還有增加牌位及骨灰骨骸櫃，所以追加了一千萬

左右，兩案下來大約會追加九百萬元，以上報告，謝謝。 

鄭主席志昌：謝謝科長。 

 

建設類第 4號案補充說明 

鄭主席志昌：請賴課長說明一下。 

賴課長裕民：本案是今年 5 月及 6 月豪雨本所提報的災修復建工程，我們提報了

19 個地點，請參閱後面核定明細表，依 G1 及 H3 分別做三件的工程案發包，目前

G1 類的興昌村貝橋下游災後復建工程三件，由國泰土木包工業承攬，另外兩件也

在辦理招標的作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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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審議代表提案： 

類 別 建 設 類 編           號 第 1 號 

提 案 人 李副主席春成 附 署 人 
曾代表培誠 

陳代表金勝 

案 由 
建請鄉公所於往垃圾掩埋場之農路鋪設瀝青，長約 800公尺

乙案。 

說 明 

本鄉往垃圾掩埋場之農路為垃圾清運及農產運輸之用外，亦

為居民鄰里聯絡道路，該農路路面凹凸不平、龜裂破損嚴重，

影響行車安全，建請鋪設該農路，以維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辦 法 建請 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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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台東縣東河鄉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 

第十八次臨時會代表建議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類別 編號 建 議 案 由 議決情形 執 行 情 形 提案人 附署人 

建 

設 

類 

 

 

 

 

 

 

 

 

 

 

 

 

 

 

01 

 

 

 

 

 

 

 

 

 

 

 

 

 

 

 

建請施作都蘭村

藍寶段地號 00080

之擋土牆(高約 2

公尺、長 70公尺)

乙案。 

 

 

 

 

 

 

 

 

照案通過 

 

 

 

 

 

 

 

 

 

 

 

 

 

 

 

 

已與黃代表美珠

會勘完畢，待辦理

後續相關事宜。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周代表燕稜 

 

 

 

 

 

 

 

 

 

 

 

 

 

 

 

李秘書弘宇：都蘭村藍寶段地號 00080 之擋土牆的建議案，經由建設課會同黃代

表美珠現場會勘，至於納入哪個案件來執行，我們現在建設課籌措

之中，以上報告，謝謝。 

 

鄭主席志昌：謝謝李秘書報告。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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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黃代表美珠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林代表貴賢 

   鄉政考察 

 

 散會：下午十七時正 

 

 

 

 

 

 

 

 

 

 

 

 

 

 

 

 



16 
 

伍、第三次會議紀錄 

  會次：第三次會議 

  時間：111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鄭主席志昌  李副主席春成  黃代表美珠  林代表貴賢  曾代表培誠    

   黃代表美珠   

  列席：葉鄉長啟伸   李秘書弘宇   民政課課長烏曉蘋   建設課課長賴裕民 

社會福利暨財政課課長陳碧燕   農業暨觀光課課長江詹軒代理   原住

民行政課課長張淵智   清潔隊隊長高群峰   圖書館管理員郭慶宏   

主計室主任陳富忠代理   人事室主任孫千惠    本會秘書吳芳婷 

 

一、報告事項： 

（一）本會秘書報告：本會召開 21屆第 19次臨時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開

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今天議程是繼續審議鄉公所提案，現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宣

布開會。 

 

二、繼續審議鄉公所提案 

    審議人事類編號第 1號案第二讀會 

類 別 人事類 編           號 第 1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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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修正本所「臺東縣東河鄉公所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臺

東縣東河鄉公所編制表」、新增「臺東縣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

所組織規程」、「臺東縣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所編制表」、「廢

止臺東縣東河鄉立托兒所組織規程廢止說明表」，敬請審議。 

說 明 依據臺東縣東河鄉公所 111 年第 1次鄉務會議決議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本案進入第二讀會，請各位代表審議。 

代表審議：修正本所「臺東縣東河鄉公所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臺東縣東

河鄉公所編制表」、新增「臺東縣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所組織規程」、「臺東縣東河

鄉公共造產管理所編制表」、「廢止臺東縣東河鄉立托兒所組織規程廢止說明表」，

第二讀會通過。 

本會秘書：本案進入第二讀會。 

鄭主席志昌：東河鄉公所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現在進入二讀，請人事主

任逐條討論。 

孫主任千惠：本次提案本所自治條例修正部分條文以下說明:請參閱臺東縣東河鄉

公所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及臺東縣東河鄉公所組織自

治條例部分條文，本所自治條例第一條至第四條未修正條文，第五

條修正民政課部份業務，第六條未修正條文，第七條是修正符號及

刪字，第八條未修正條文，新增第八條之一，本所政風業務，由本

所派員兼辦。第九條修正的部分是新增公共造產管理所，第十條至

第十一條為未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二款為修正條文是刪除了鄉立

幼兒園，第十三條至第十六條為未修正條文，第十七條修正條文是

修正施行的日期。另外書面資料附本所編制表及公共造產管理所組

織規程、編制表及廢止鄉立幼兒園租之規程的說明，請參閱書面資

料，以上說明。 

鄭主席志昌：有關東河鄉公所組織自治條例修正部分條文，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

我們今天二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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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農業類 編            號 第 1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台東縣水體保持管理相關議題暨

111 年度山坡地違規查報取締暨免擬具水保計畫申請案等業

務」工作，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61,938 元整，敬請 貴會同意

先行墊付容後追加轉正，以順遂業務推展。（辦理追加預算） 

說 明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6 月 27 日府農土字第 1110135476 號

函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農業類 編            號 第 2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111 年度農機使用及免稅油管理計

畫」工作，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2,500 元整，敬請 貴會同意先

行墊付容後追加轉正，以順遂業務推展。（辦理追加預算） 

說 明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9月 2日府農務字第 1110188795 號函

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農業類 編            號 第 3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111 年度強化農業資訊調查制度計

畫」田間調查員酬勞費計新台幣 225,600 元整，敬請 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容後追加轉正，以順遂業務推展。（辦理追加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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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9 月 12 日府農務字第 1110196258 號

函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原住民行政類 編            號 第 1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111 年度臺東縣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執行補助經費

計新台幣 1萬 2,000 元整，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容後追加

轉正，以順遂業務推展。 

說 明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7 月 26 日府原經字第 1110156620 號

函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類 別 原住民行政類 編            號 第 2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為辦理臺東縣政府補助本鄉辦理「花東地區增劃編原住民保

留地專案加速推動方案」計新台幣 50,000 元整，敬請 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容後追加轉正，以順遂業務推展，敬請審議。 

說 明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1 年 8 月 31 日府原地字第 1110186232 號

函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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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代表提案： 

類 別 建 設 類 編           號 第 2 號 

提 案 人 鄭主席志昌 附 署 人 
周代表燕稜 

曾代表培誠 

案 由 
建請鄉公所於台 23線柑桔林 1號橋往泰源方向右側，增設排

水溝設施乙案。 

說 明 
本鄉台 23線柑桔林 1號橋往泰源方向右側，路旁無排水溝設

施，每逢下雨其水流向農地，影響農民農作。 

辦 法 建請 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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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繼續審議鄉公所提案 

審議人事類編號第 1號案第三讀會 

類 別 人事類 編           號 第 1號 

提 案 單 位 東河鄉公所 

案 由 

修正本所「臺東縣東河鄉公所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臺

東縣東河鄉公所編制表」、新增「臺東縣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

所組織規程」、「臺東縣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所編制表」、「廢

止臺東縣東河鄉立托兒所組織規程廢止說明表」，敬請審議。 

說 明 依據臺東縣東河鄉公所 111 年第 1次鄉務會議決議辦理。 

辦 法 敬請審議，惠予通過。 

本案進入第三讀會，請各位代表審議。 

代表審議：修正本所「臺東縣東河鄉公所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臺東縣東

河鄉公所編制表」、新增「臺東縣東河鄉公共造產管理所組織規程」、「臺東縣東河

鄉公共造產管理所編制表」、「廢止臺東縣東河鄉立托兒所組織規程廢止說明表」，

第三讀會通過。 

鄭主席志昌：東河鄉公所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進入第三讀，各代表有沒

有意見，沒有意見，第三讀會通過。 

 
 

五、審議代表臨時動議案 

    鄭主席志昌：各位代表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今天會議到此，散會。 

 

 

六、 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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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台東縣東河鄉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9 次臨時會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項目 

分類  

鄉 公 所 

提 案 

代 表 

提 案 

人 民 

請 類 案 

會 務 

提 案 

代 表 臨 

時 動 議 
合 計 

行 政 1     1 

民 政 2     2 

社會福利暨

財 政 
      

建 設 5 2    7 

農業暨觀光 3     3 

原住民行政 2     2 

主 計       

人 事 1     1 

清 潔       

圖 書 館       

小 計 14 2    16 

備 註  

 


